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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是根据中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

知》(建标协字〔2024〕15号)的要求进行编制。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6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系统设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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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交通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由北京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请反馈给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

区西直门北大街 32号院 3号楼，邮编：100082，邮箱：61102989@qq.com)。

主编单位：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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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技术要求，提升城市地下道

路泡沫-水喷雾灭火技术服务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及

运行维护。

1.0.3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及运行维护，应结

合其它消防设施统筹规划。

【条文说明】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置应与消火栓、通风排烟等消防系

统协同工作，提升整体消防效能。

1.0.4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和运行维护除应符

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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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 foam-water spray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通过喷射泡沫液与水雾的混合液体，发挥泡沫覆盖窒息与水雾冷却控火双重

作用的自动灭火系统。

2.0.2 保护区 protection zone

为实现针对性灭火，结合城市地下道路的结构特点（如路面宽度、高度）、

泡沫-水喷雾喷头技术参数及火灾风险分布，将地下道路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区域，

每个区域可单独或联动启动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称为保护区。

2.0.3 控制阀组 controlling valve unit

由泡沫比例混合器、雨淋报警阀、电磁阀、平衡阀、压力开关等组成的装置，

用于控制泡沫液与水的混合比例、系统启停及压力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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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及运行维护，应

遵循 “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的原则，并结合地下道路的结构特点、

交通流量及火灾风险等级统筹规划系统配置。

【条文说明】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置需兼顾安全性与经济性，并综合

考虑地下道路环境特殊性，如封闭空间、车流密集等。

3.0.2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应按下列步骤执行：

1 收集城市地下道路所在路段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等技术资料；

2 结合城市地下道路的技术资料划分保护区，根据地下道路路面宽度选择

单侧、双侧或顶喷专用喷头，确保覆盖全部保护区域；

3 计算泡沫原液量、泡沫储存量、配置泡沫用水量以及泡沫混合液的系统

设计流量，选取泡沫水喷雾的控制阀组；

4 根据系统流量确定管道管径，并根据系统布置计算系统阻力，结合系统

流量进行水泵的选型及配置；

5 系统安装前，应针对城市地下道路土建施工、设备及组件的参数变更情

况复核系统是否满足城市地下道路运营需求。

3.0.3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火灾发生时的应急

响应效率，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系统、疏散指示系统等联动，

确保在火灾确认后能快速启动灭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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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一般规定

4.1.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应由消防水泵、泡沫液泵、控制阀组、泡沫-水喷雾

喷头、供水管道、泡沫液储罐等组成。

4.1.2 系统保护区的划分应结合隧道的结构特点和路面宽度、高度以及泡沫-水

喷雾喷头的技术参数确定。

4.2 流量计算与系统设计

4.2.1 泡沫-水喷雾联用灭火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喷雾强度不应小于 6.5L/(min·m2)，最不利点处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0.35MPa，泡沫混合液持续喷射时间不应小于 20min，喷雾持续时间不应小于

60min。

2 系统的作用面积不宜大于 600m2，系统的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Qs=KQj （4.2.1）

式中：Qs——系统的设计流量(L/s)；

K——安全系数，取 1.05～1.10；

Qj——计算流量(L/s)。

3 喷头宜采用侧式安装的隧道专用远近射程喷头。

4 每个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保护区应与火灾报警系统探测报警区一一对应，

消防时应开启任意相邻的 2个～3个保护区，单个保护区的纵向长度不应小于20m。

车道数多于 2车道时，可在行车道两侧设置喷头，并根据车道数缩小单个保护区

的纵向长度，横向宽度不应小于隧道建筑限界宽度。

5 泡沫-水喷雾联用灭火系统用于灭火时，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45s。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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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地下道路车道数较多时，因单侧布置喷头无法覆盖行车道全部区域，因

此可采取双侧布置喷头的方式。此时为防止所需泵的流量过大可适当缩小单个保

护区的纵向长度。

4.2.2控制阀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控制阀组应由泡沫比例混合器、雨淋报警阀、电磁阀、平衡阀、压力开关

等组成。

2 水管道入口压力宜为 0.6MPa~1.0MPa。

3 泡沫液管道入口压力宜比水管道入口压力值高 0.2MPa，且不应超过

1.2MPa。

4.2.3 系统中泡沫液应采用水成膜泡沫灭火剂，浓度宜为 3%。泡沫液储罐宜采用

常压泡沫液储罐。

4.3 管网设计

4.3.1 隧道内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给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并应采用检修阀分

隔成相应的独立段，每段内控制阀组的数量不宜超过 5个。

4.3.2 泡沫液管道与预混合液管道应采用不锈钢管,其材质应符合满足国家现行

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的规定；其他配水消防管道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的规定。

4.3.3 系统管道流速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50151和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50219的规定。

4.4 泵房设计

4.4.1 泵房内设备应包含消防水泵、泡沫液泵、泡沫液储罐、稳压装置等。

4.4.2 泵房内泡沫储罐的周围应留有满足检修需要的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1.2m。

水泵的间距与操作空间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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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泵房内管道布置应符合水流方向，出水管上应配置过滤器、信号蝶阀和水

流指示器。

4.5 供配电设计

4.5.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一级，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一

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

4.5.2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

置。

4.5.3 应采用低烟无卤耐火电线电缆或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4.5.4 线路敷设时，应采用金属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封闭线槽保护。

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

4.5.5 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力线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当合用同一电缆线槽时，线

槽内应有隔板分隔。电力线缆和消防报警信号线缆、通信传输线路不应共用同一

导管或电缆线槽。

4.6 监测与控制

4.6.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应具有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的启动

方式。

4.6.2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控制设备应具有下列功能：

1 监控泡沫消防水泵、泡沫产生器、泡沫液泵、消防水泵的启、停状态；

2 监控报警阀、控制阀的开启状态，监视报警阀、控制阀的关闭状态；

3 监控电动或气动控制阀的开、闭状态；

4 监控主、备用电源的自动切换。

4.6.3 系统应设置故障监测、报警与泡沫液渗漏监测装置，且应在主控制盘上显

示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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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与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联动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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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与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主要原材料、成品、半成品和设备的材质、规格及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

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的规定，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场质量验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相关责任人确认，并应形成书

面记录；

2 进口材料与设备应提供有效的商检合格证明、中文质量证明等文件。

5.1.2 主要设备均应有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专业技术报告。

5.1.3 工程宜根据施工工程的实际情况采用分批次验收。

【条文说明】

检验验收批次、样本数量可根据工程的实物数量与分布情况确定。验收项目

包括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工程资料是否齐备，工程进度是否符合工期要求，

施工过程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要求等。

5.1.4 系统调试前应编制调试方案，并应提供调试资料和报告。系统调试合格后

应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条文说明】

系统调试可由施工企业或委托具有调试能力的其他单位进行，系统调试前需

编制调试方案，调试结束后，需提供调试资料和报告，系统调试测试仪器需在检

定或校准有效期内，精度等级及最小分度值需满足工程性能测定要求，系统检测

和调整需在正常运行达到稳定后进行。

5.2 安装

5.2.1 设备安装前，应对所有设备进行检查，设备质量和型号应满足设计要求，

并应制定相关的安装计划以及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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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管道材质、连接方式、支吊架的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管道穿过墙壁处应

安装套管，管道与套管间的空隙应采用柔性不燃材料填塞密实。穿越防火分区时

应做防火封堵。

【条文说明】

管道的材质、连接方式及支吊架间距直接影响管道的耐压性、密封性及使用

寿命等，需严格符合设计要求以保障管网运行安全。管道穿过墙壁时安装套管并

填塞柔性不燃材料，可防止管道振动或温差变形导致的墙体渗漏；穿越防火分区

时做防火封堵，是为了阻止火灾蔓延，符合地下道路防火分隔的核心要求，保障

封闭空间的消防安全。

5.2.3 喷头与障碍物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喷头方向应覆盖保护区域，避免遮挡。

5.2.4 泵和罐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的尺寸、位置、标高和地脚螺栓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混凝土基

础已达设计强度；

2 水泵安装时应采取隔振措施；

3 储罐安装位置应便于检查和注液。

【条文说明】

1泵和罐体的基础尺寸、位置、标高及地脚螺栓位置需符合设计要求，且混

凝土基础达到设计强度，是为了保证设备安装稳固，避免运行时因基础沉降或强

度不足导致设备倾斜、振动加剧。

5.2.5 管道强度强度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5.3 调试

5.3.1 安装完毕后应进行系统调试，系统调试应包括设备单机调试及系统联合调

试。

5.3.2 系统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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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泵系统性能应稳定，运转应平稳、无异常振动与声响，电机运行功率

应满足设备技术文件的要求；

2 火灾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电磁阀的电动操作应灵活可靠，信号输出应正

确。

3 系统联合调试应满足隧道安全运营的要求。

【条文说明】

1水泵系统性能稳定、运转平稳无异常，是保障供水连续性和压力稳定性的

核心，电机功率符合要求可避免过载或效率不足导致的停机风险。

2火灾报警系统与电磁阀的联动控制需灵活可靠，信号输出正确，是确保系

统能在火灾发生时快速响应、准确动作的关键。

5.4 竣工验收

5.4.1 竣工验收项目应包括资料验收、组件检查、系统功能测试。

5.4.2 验收资料应包含设计文件、产品合格证、隐蔽工程记录、管道试压报告。

5.4.3 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50151 的有关规

定，喷头、阀门标识应清晰，无机械损伤。水压试验、严密性试验、喷射试验应

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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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维护

6.0.1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应经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应制定系

统的操作、检查和维护管理制度。

6.0.2 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城市地下道路火灾情况，控制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

及设备的启停和运行，系统开启应满足城市地下道路行车安全的要求；

2 应日常检查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关键设备的运行情况，对

设备进行维修和养护。

【条文说明】

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开启时（如测试或灭火），可能产生水雾影响能见

度，因此需满足行车安全要求。

6.0.3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应采用自控、报警及压力监测设备监测参数值的变

化；

2监测指标应包括消防水泵、阀门、喷头及管网运行状况监测。

6.0.4 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检查与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定期对分区作用的阀门、雨淋阀进口侧和控制腔的压力表、系统侧的自

动排水设施进行检查；

2 泡沫液压力储罐、动力瓶组和驱动装置的驱动气瓶应无缺陷且在设计使用

年限内；

3 系统分区标识应清晰、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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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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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

程；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219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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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城市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调

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地下道路泡沫-水喷雾技术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

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如《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水

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219等）。此外，本规程还广泛征求了科研院所、

生产企业、管养单位等不同单位的意见，在充分吸收和采纳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终修订编制完成。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

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

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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